
附件
重庆市储蓄国债切块发行管理操作指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储蓄国债的普惠金融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储蓄国债切块发行管理操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国债管理工作基本规定》、《国债承销团组建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储蓄国债（电子式）管理办法》等国债管理有关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对象为具备切块发行条件的全国储蓄国债承销银行在渝总行或市级分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三条 储蓄国债切块发行是指承销银行为满足县域或特殊群体的国债投资需求，在各承销银行总行分配的额度中，优先划出部分额度，在指定时间向指定区域或群体发售的方式。

储蓄国债竞售发行是指承销银行各分支机构，在各承销银行总行的总额度中，采取先售先得，额度售完为止的竞争性销售方式。
在重庆市范围推行“切块+竞售”的发行方式。

第四条 承销银行开展储蓄国债切块发行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有可自行分配的储蓄国债发行额度；

（二）国债业务系统具备切块发行功能。

承销银行开展此项业务之前，应向人民银行报备。

第五条 储蓄国债切块发行面向的区域主要包括主城八区（不含巴南区）以外区域，重点向大巴山区、武陵山区、三峡库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级贫困区县等地区倾斜。

第六条 承销银行在渝总行、市级分行负责本行储蓄国债切块额度配置和切块工作的组织管理。各市级分行应积极向其总行最大程度地争取切块额度。
第七条 每月国债发行前，承销银行应根据第五条所列范围自行确定拟切块发行的区县及分支机构，并结合当地国债实际需求等因素，综合确定切块总额度及具体分配方案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备案。人民银行可根据需要，提出调整意见。

    第八条 为保证发行任务的完成，切块时间采取“T+X”方式进行保护发行。其中，储蓄国债（凭证式）为T+1，储蓄国债（电子式）为T+0.5。如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承销银行应征得人民银行同意后再进行调整。保护性发行时间结束后，承销银行应将剩余未发行额度归还到竞售的额度内统一销售。
第九条 承销银行应加大对切块发售国债的监测与统计，并于发行期首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期首周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前，通过“重庆市银行业信息传输平台”（行间Notes）邮箱向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报送《重庆市XX年XX储蓄国债（凭证式或电子式）发行进度表》（见附）。
第十条 承销银行应建立健全储蓄国债切块发行的内控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指定专人负责切块业务系统参数设置及维护，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切块发行工作有序开展。

    第十一条 承销银行应将储蓄国债切块发行工作纳入对分支机构的零售业务绩效考评，奖励积极推进切块发行工作、成效突出的分支机构及人员。

第十二条 承销银行应加强储蓄国债额度切块发行的配套金融服务。大力开展国债宣传，创新国债金融产品，积极开办国债质押贷款、凭证式国债约定转存等业务，为县域及特定群体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储蓄国债切块工作纳入日常监管，并纳入重庆市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评价体系和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按年开展考核评价。
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